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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请求分割该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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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案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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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梁女士问：我与李某于去年8月
协议离婚，并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
割。但今年6月，我发现李某曾在我们婚
内又购买了两处房产并登记在自己名
下，我能否要求分割该房产？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河南大进
律师事务所谢亮、任希红律师：我国婚
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
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
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
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
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
一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
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同时离婚后一方当事人
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应符
合婚姻法解释（一）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
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从当
事人发现之次日起”。

本案中，李某故意隐瞒其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购买的两处房产，你在今年
6月发现，发现时间不超过法律规定的
两年的诉讼时效。因此，你有权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分割该房产。

□见习记者 赵硕 通讯员 刘晓东

新安县人杨某利用当司机之便，
开着老板孟某的货车，伙同他人盗窃
被抓。货车被扣，孟某要求杨某赔偿
3万元，杨某却以欠条是被逼所写，根
本无效，拒不赔偿。

2010年，经人介绍，做生意的孟
某雇杨某当他的司机。2011年3月
13日上午，杨某伙同他人盗窃当地一
家工厂时，偷用他所驾驶的“豫
CC1956”重型厢式货车拉运盗窃物

品，就在杨某盗窃得手，准备驾车离
开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公安机关在
查清案件与孟某无关后，于2011年3
月25日将该车还给孟某。2011年9
月，新安县法院对杨某盗窃一案做出
裁判后，孟某、杨某达成协议，由杨某
赔偿孟某3万元作为货车被公安机关
扣押的损失，杨某同时向孟某写下欠
条一张：“今欠孟某3万元，2011年年
底付壹万元，其余逐步还清。”

2011年年底，孟某多次拿着欠条
向杨某讨要未果后与杨某对簿公堂。

在庭审现场，杨某称他与孟某之
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他因盗窃
工厂物品被公安机关逮捕，擅自使用
孟某的车辆作为作案工具，已经受到
了法律的制裁，而三万元欠条是原告

“趁火打劫”，诱导他写下的，属于无
效欠条。而孟某说，杨某盗用他的车
从事犯罪行为致使车辆被扣押，因此
给他写下一张3万元的欠条作为补
偿，欠条是有效的。

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由
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限被告杨某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向原告孟某偿付欠款3万元。

办案法官高征说，本案的焦点是
原告、被告之间是否由于侵权行为形
成法律意义上的债。在特殊侵权行
为中，只要造成了他人的损失，就算
不存在过错，仍要负赔偿责任。本案
中，杨某未经孟某许可，利用孟某所
有的车辆从事犯罪，置他人财产于非
法状态，侵犯了孟某的财产所有权，
属于典型的特殊侵权行为。后双方
口头协商由杨某赔偿孟某3万元并出
具欠条，关于被告辩称欠条系其在原
告诱导下书写，并非自愿，杨某未能
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该欠条有效。

不欠钱的欠条为何要还钱？


